綦江区2024年卫生基药补助（含村卫生室）

重点绩效评价报告摘要
一、基本情况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药品供应保障的基础，是医疗卫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对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药发挥了基础作用，对助力深化医改，降低药品价格，减轻患者用药负担，缓解“看病贵”问题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级基本药物补助资金保证了国家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机构顺利实施，保证了乡村医生基本药物收入的稳定。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补助资金是中央、市级财政、区财政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实施内容：保障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行；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村医给予补助，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基本药物制度补助项目共到位资金2,634.5068万元，其中2023年末结转补助资金523.0817万元，2024年预算资金2,111.4251万元，2024年使用2,584.8876万元，2024年结余49.6192万元。

二、绩效评价结论

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卫生基药补助（含村卫生室）重点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得分86.00分，评价等级为“良”。

评价结果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2.00
	80.00%

	过程
	20%
	15.50
	77.50%

	产出
	35%
	30.00
	85.71%

	效益
	30%
	28.50
	95.00%

	合　计
	100%
	84.00
	86.00%


三、主要成效
（一）持续贯彻基本药物制度
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减轻用药费用负担，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二）贯彻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项目实施主体、覆盖地区、受益人群。綦江区辖区面积2,181.8平方公里，总人口77.65万人，下辖5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8个镇卫生院、302个村卫生室（不含55个分室），乡村医生373人。2024年，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入贯彻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会议精神，严格按照基本药物制度要求考核基层医疗机构，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严格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降低患者医疗负担。

（三）加强药学队伍建设
加强临床药师引育，积极选派药师参加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2024年培训合格3人。截至2024年底，全区现有临床药师23人（基层4人）。辖区内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4家，床位总数2,300张（区中医院增加了100张床位），目前拥有临床药师19人，百张床位临床药师数达到0.79人，超过全市平均水平（0.7）。二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师、药师参加“药政云课堂”培训，参训率达150%，完成率均达140%。

四、有关建议

（一）强化绩效目标编制。

对标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要求及《2024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中的核心指标，补充实施基本药物覆盖率、基本药物品种数占比、采购金额占比等关键绩效目标，确保村卫生室和街镇卫生院的绩效目标数量完整、权重均达到100%。同时，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讲座、业务培训等方式，强化绩效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统一对绩效目标编制标准的认识，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标准化、常态化，提升工作效率与质量。

（二）健全内部控制机制。

一是建立基药补助资金全流程监控机制。定期开展财务检查与动态监控，形成“事前审核、事中监督、事后评估”的闭环管理，确保内控制度与实际业务深度融合。二是严格落实文件要求。制定规范的资金分配方案，明确分配依据、流程及标准，并同步做好全过程绩效管理。三是加强支出审核控制，全面审核各类单据，重点审核单据真实、完整，确保预算资金支出合法、合规；四是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对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督查，开展考核，将考核结果与补偿资金挂钩，规范乡村医生基本药品加价销售的现象，切实发挥村医在卫生健康体系中的网底作用，防止基药制度在村卫生室流于形式。

（三）强化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培训，切实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项目执行能力，进一步规范基本药物制度项目管理。同时改善执业环境，稳定人才队伍建设，以避免基层卫生院药学人员不足。

（四）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通过广播电视、标语、宣传栏、各种下乡支援活动等形式宣传基本药物制度政策，让群众了解利民惠民政策、合理用药常识，提高村民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知度和信赖度，保障群众优先使用基药的权利。

